
深入群众、 调查研究、 实事

求是， 是“马锡五审判方式” 的

重要特征， 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司

法工作中的体现。

本案中， 购房合同由小王签

订， 卖方收条向小王出具， 税费

凭证由小王持有， 产权登记在小

王夫妇名下， 书面证据对小王夫

妇有利。 但众多亲人及卖方均为

老王夫妇作证， 证言高度吻合，

环环相扣， 能够印证老王的陈

述。 证言与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结

合， 也能证明具有购房资金、 符

合购房时机的是老王夫妇。 且证

人虽多为老王亲属， 但同样也是

小王亲属， 证人中还包括无利害

关系的卖方， 因而证言可信度较

高， 足可采信。 在老王夫妇书面

证据不充分的困境下， 是证人证

言为本案查明事实提供了足够的

帮助。

本案在民事案件中合理运用

了传统习惯。 当事人生活的环境

处于“熟人社会” 中， 案情中蕴

含着浓厚的传统习惯及丰富的乡

土气息元素。 老王的陈述与众多

亲属的证言一致。

老王缺乏文化知识， 妻儿智

力受限， 而小王系其侄子， 在此

情形下， 老王信任并委托小王帮

办购房手续， 且由小王长期保管

房产证， 符合特定群众法律意识

状况， 符合民间传统习惯。

民间传统习惯在本案对证人

证言的采信上起到了一定的强化

作用， 传统习惯通过影响证据采

信、 进而影响事实认定的方式，

得到了合理的运用。

本案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亲情曾因巨额财产的诱

惑， 面临严峻的考验。 亲情也因

一个弱者遭遇生存危机， 发挥强

大的能量。 侄儿利用叔叔的信

任， 实施巧取财产的行为， 但在

纠纷发生后， 众亲人心怀正义

感， 全力帮助弱者伸张了正义。

掩盖事实的机会产生于亲情， 还

原真相的力量同样源自于亲情。

没有人因为老王家境贫寒或

家人智力低下而作壁上观， 没有

人因为顾忌侄子的感受而袖手旁

观。 亲情最终还是通过更多亲人

的正确选择， 得到了正面的彰

显。

本案关涉老年人生存利益，

涉及弱势群体保护。 依靠群众，

深入调查， 实事求是查明事实真

相， 是司法给予当事人的必要的

人文关怀。

（来源： 中国法院网）

  亲属之间基于信任， 普遍存在重口头、 轻笔头的交流方式和交易习惯， 尤其是在乡土气息较浓的 “熟人社会” 里， 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一旦发生纠

纷， 若当事人举证能力较弱， 难免出现事实难查清、 案件难处理的困境。

近日，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叔侄房产权属纠纷案件， 法院对众多亲属及房屋出售方展开细致的调查， 并结合民间传统习惯， 通

过多角度分析纠纷双方陈述的合理性， 还原 10 多年前的购房真相， 最终认定房产系叔叔委托侄子办理购买手续， 支持了叔叔的权利主张。

案件审理涉及证人证言与书面证据的对抗， 以及民间传统习惯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是民事审判传承 “马锡五审判方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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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年轻时入赘他乡， 晚年产生

叶落归根的愿望， 便出售他乡的房子，

获得价款用于在家乡购房， 以便回家

乡与众亲人共同生活。 老王没有文化，

妻子智力残疾， 儿子智力低下。 基于

亲情， 老王卖房时委托弟弟保管买方

给付的售房款现金， 后在买房时以该

现金中的一部分交付卖方。 为了买房，

老王委托弟媳、 侄媳物色到房源， 后

再委托侄子小王签订购房合同、 交付

购房款项、 办理过户手续。 后房产证、

票据等均由小王夫妇保管。 2005 年，

老王如愿住上了家乡的房子， 以期与

妻子在该房屋中安享晚年。 此后十年

生活幸福， 别无烦恼。

2015 年， 老王意外得知自己的房

子被登记在了小王夫妇名下。 10 多年

来家庭和谐美满的表象被揭开， 巨额

财产的纷争浮出水面。 老王多次要求

小王夫妇将房屋过户给自己。 岂料，

小王夫妇不承认房屋系老王夫妇购买，

而主张是自己出资购买， 理由是合同

是他与卖方签订， 房款及税费也由他

支付， 并持有相关证据， 房屋登记在

他的名下。

争议产生后， 老王的兄弟姐妹作

为小王的长辈， 反复出面协调， 小王

夫妇态度依旧。 为此， 小王夫妇还曾

与多位长辈发生冲突， 公安机关也介

入调查。 双方之间的纠纷， 也引起苏

州当地媒体的关注。 不仅如此， 小王

夫妇还曾于 2019年起诉至法院， 以自

己为房屋产权人为由， 要求老王夫妇

搬离房屋， 最终未得到法院的支持。

代买房留下隐患

2020 年， 老王夫妇向苏州工业园

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确认房屋应归

他们所有， 小王夫妇应配合将房屋登

记至他们名下。 小王夫妇辩称， 老王

夫妇没有证据证明房屋是老王夫妇购

买的。

诉讼中， 年迈的老王到庭， 讲述

了其晚年归乡时的漫漫“买房路”： 老

王原为斜塘人， 到娄葑做女婿， 2005

年想回斜塘， 便卖掉娄葑房屋， 侄媳

（小王妻子）、 弟媳了解到卖方想卖房，

后弟媳、 弟弟、 姐夫、 侄子 （小王 ）

一起与卖方签了合同， 由弟弟、 侄子

（小王） 转付了房款。 本以为可以就此

在家乡安度晚年， 哪料面对金钱的诱

惑， 侄子竟想将房产据为己有， 实在

令人寒心。

小王则称， 涉案房屋签约时只有

其一人前往， 当场给卖方现金 25 万

元， 其中 20万元系向亲戚所借， 余款

为自有。 买房是为了投资。

根据双方提交的书面证据， 仅能

认定如下事实： 2005 年 2 月 23 日，

老王夫妇与他人签订合同， 将他乡房

产以 35.2 万元出售， 当天受领房款

32.2 万元。 2005 年 3 月 9 日， 诉争房

屋卖方与小王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

约定由卖方将诉争房屋售与小王， 总

价 25.8 万元， 签约时付 25 万元， 余

款 0.8 万元过户时付清。 当天， 卖方

出具收条： “今收到房款 25 万元。”

2007 年 2 月 12 日， 诉争房屋登记于

小王夫妇名下。 既然购房合同由小王

签订， 卖方收条向小王出具， 税费凭

证由小王持有， 产权登记在小王夫妇

名下， 老王夫妇的主张仅凭自己曾出

售他乡房产得款的事实还是远远不够

的。

书证缺乏难定曲直

传统习惯与法律制度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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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了解到， 案件知情人既有卖

方， 也有若干亲属， 在书面证据薄弱

的情况下， 只能通过向群众进行翔实

调查， 才能还原真相。 随后， 法院对

老王的弟弟、 弟媳、 妹妹、 妹夫、 姐

夫及卖方全面展开调查。

根据众多证人高度吻合的证言，

结合书面证据， 足以得出以下判断：

从购房资金看， 老王夫妇在出售原有

房屋后， 所得价款足以支付诉争房屋

购置款。 而相关亲属证言证明， 小王

的家庭当时经济并不宽裕， 缺乏如此

大额的购房资金， 小王夫妇关于借款

购房的陈述， 缺乏证据证明。 从购房

时间看， 诉争房屋的购买与老王夫妇

原有房屋的出售仅间隔十余天， 老王

的主张在时间衔接上说服力强。 从购

房目的看， 老王及相关亲属均陈述，

老王购房是为回到家乡众亲人身边，

符合落叶归根的传统习惯。 而小王称

购房是为投资缺乏说服力。 从交易角

色看， 相关亲属及卖方均陈述， 购房

人是老王夫妇， 而小王夫妇仅为物色

房源、 签订合同、 交接房款、 办理过

户的交易辅助人。 从交易过程看， 相

关亲属及卖方均陈述， 与小王一同参

与交易的人员众多。 而小王陈述仅其

一人前往签约， 明显矛盾。 从法律意

识状况、 民间传统习惯看， 老王缺乏

文化知识， 妻儿智力受限， 而小王系

其侄子， 老王信任并委托小王帮办买

卖手续， 且由小王长期保管产权证，

符合常理。 从房屋使用情况看， 老王

夫妇在诉争房屋购买后， 一直居住其

中， 已达 10多年之久。

据此法院认为， 现有证据充分证

明， 诉争房屋实际购买人为老王夫妇，

购房款的出资人为老王夫妇， 因此判

决小王夫妇将诉争房屋权属登记至老

王夫妇名下。

全面调查还原真相


